












9、在工程结束后、交工验收前，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让任何人使用。

己完工程的成品保护及费用支出由乙方负责。

10、甲方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提供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乙方可以

顺延工程日期。

11、因乙方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

产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十、保险投保

乙方应按国家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为其管理及施工人员提供相应的劳动

保障，并应为相关人员投保“建筑施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用由乙方

承担。

十一、工程质量保修

工程质量的保修包括土建，给排水，电气等。保修期从工程实际竣工

之日算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双方约定质量保修期为：土建工程按照设

计规定正常使用年限；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

面的防渗漏为 5年；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安装工程为 2年,门窗为 2年。

十二、违约条款

因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该无偿修理或者

返工、改建。因修理或者返工、改建造成逾期交付的，乙方除承担拖延工

期责任外，还应当承担工程总价款千分之二的违约金责任。

十三、其它约定：

1、本合同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第二

部《通用条款》执行。

2、因工程部分变更所致合同价款的调整，按偃政[2021]14号文件及偃

教体[2021]53号文件进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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